正白环审表［2024］2号
关于苏能正镶80MW光伏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锡林郭勒苏能正镶新能源有限公司：
你单位由内蒙古智合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编制的《苏能正镶80MW光伏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我局委托专家对报告进行了技术评估，出具了评估报告。依据《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关于委托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锡署环字〔2021〕41号），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苏能正镶80MW光伏项目位于正镶白旗伊和淖尔苏木境内，风电场中心地理坐标：北纬42°36'50.041"，东经115°23'47.448"。本工程额定装机容量为80MW，安装容量97.5MWp，由25个容量为3.2MW光伏子方阵组成，采用N型600Wp单晶硅双面双玻光伏组件，组件总数162500块，每26块光伏组件构成一个光伏组串，共6250个组串；每25串光伏组串接入1台逆变器，配置250台320kW组串式逆变器。每台3200kVA箱变低压进线侧接入10台逆变器，共设置25台容量为3200kVA的箱式变压器。25台箱式变压器经由4回集电线路连接至升压站。本项目与《苏能正镶320MW风电项目》在场区共建一座220kV升压站，项目建成后的经营及设备管理均依托升压站工程的生产管理人员。项目工程总占地面积2860亩，其中永久用地为0.98亩（653.33㎡），临时占地为2859.02亩。项目总投资37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88万元，占总投的1.05％。
拟建项目区无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等敏感目标。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符合“三线一单”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要求。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同意项目建设。
二、项目建设中应进一步做好的工作
（一）项目建设要严格按照《报告表》的要求组织施工。建设单位应限制车速和保持路面清洁以减少车辆运输扬尘，避免大风天气作业，施工时进行洒水降尘，并设置施工围挡，减轻扬尘对环境的影响；建筑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全部回用；尽量选用先进的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作业须履行法定程序，同时加强对施工机械的维护保养，减轻噪声对环境的影响；定点收贮、集中处置施工垃圾，禁止随意丢弃。施工前应先剥离表土30cm，单独规范堆放在各施工区的临时表土堆场，待基础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平整，再将表土全部回覆利用，种植抗旱植物，恢复后植被覆盖度不低于周边现状。施工结束后对集电线路施工作业带进行生态恢复，恢复其原有功能。
（二）项目应选用低噪声的设备，并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声环境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要求。
（三）运营期产生的固废为废旧光伏电板、箱变事故油及箱变检修废油。废旧光伏电板更换由厂家负责，更换后由厂家直接带走；箱变事故油产生后进入集油池，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即时清运处置；箱变检修废油收集后依托升压站内危险废物暂存间暂存，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四）施工完成后尽快落实植被恢复工作，确保恢复植被成活率，降低水土流失概率；加强场区范围内及集电线路
沿线植被现状管理工作，监督工程扰动区域植被的恢复与再
生，及时掌握植被生长状况，做到及时补种植被，5年之内应恢复全部临时占地面积。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
度
（一）要将环境保护措施纳入初步设计报告并落实环保设施投资概算。
（二）要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四、正镶白旗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该项目建设期间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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